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一次办好”告知书

一.事项名称: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二.申请条件: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需报送滕州市审批局备案的生产经营单位范围：
1.中央驻滕企业四级及以下单位的、省管驻滕三级及以下的、枣庄市、滕州市管的非煤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烟花爆竹生产、批发经营企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报滕州市审批局备案，同时抄送所在镇街、开发区和主管部门。
2.滕州辖区内使用危险化学品未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报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备案，同时抄送所在镇街、开发区和主管部门。
3.滕州辖区内无储存设施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的应急预案报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备案，同时抄送所在镇街、开发区和主管部门。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需抄送滕州市审批局备案的生产经营单位范围：
1.中央驻滕企业的分公司、子公司、二级单位及省管企业总公司（总厂、集团公司）的非煤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烟花爆竹生产、批发经营企业的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报省应急管理局备案，同时抄送枣庄和滕州两级市应急管理局。
2.中央驻滕企业三级单位的及省管驻滕分公司、子公司、二级单位的非煤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烟花爆竹生产、批发经营企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报枣庄市应急管理局备案，同时抄送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3.油气输送管道运营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除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报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外，还应当抄送同级应急管理部门和所跨行政区域的县级应急管理部门。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需告知性抄送滕州市审批局备案的生产经营单位范围：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预案的备案，按照隶属关系，由我市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镇街、开发区确定，并告知性抄送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三.申请材料:
1. 应急预案备案申报表；
2. 应急预案评审意见（矿山、金属冶炼企业和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生产、带储存设施的经营、储存、运输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烟花爆竹生产、批发经营企业和中型规模以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须提供）；
3. 应急预案电子文档；
4. 风险评估结果和应急资源调查清单；
5.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出具的备案登记表复印件（抄备生产经营单位需提交）；
6. 我市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镇街、开发区出具的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复印件（告知性抄备生产经营单位仅需提交本条）。
备注：提交材料时，请携带告知书中所要求的所有证件原件用于审查。
四.依据	:
1.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8号公布，根据2019年7月11日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应急管理部关于修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2. 《关于印发<滕州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滕安发〔2017〕16号）
五.审批流程	:受理→办结
六.法定许可时限	: 即时办理。
七.承诺许可期限 :即时办理
八.决定书类型:《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抄备登记表》
九.取证方式:	邮寄或窗口自取
十.收费标准:	不收费
十一.相关材料下载邮箱: 	tzshsw@163.com   密码：tz123456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社会事务二科（A117窗口）  
联系电话： 5081812  5081997
